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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87          股票简称：ST 海越         公告编号：临 2022-016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诸暨华越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注册为准，

以下简称“本基金”或“本合伙企业”）； 

●浙江海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越资管”）作为本基金的有限合

伙人，拟投资 3,000 万元人民币； 

●本基金尚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风险提示：由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投资管理

带来的不确定性，本基金将存在投资风险，但海越资管作为本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不超过海越资管的出资额。 

 

一、交易概述 

2022 年 4 月 18 日，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

公司海越资管因发展需要，与浙江富华睿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华睿

银”）和其他 1 名有限合伙人签订了《诸暨华越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海越资管拟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

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合伙企业目标募集金额总额为 3,200 万元人民币，截至

本公告日，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 3,200 万元。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暨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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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华睿银为本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 

企业名称：浙江富华睿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宗佩民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宗佩民 7,100.00 71% 

2 寿志萍 1,100.00 11% 

3 张旭伟 800.00 8% 

4 方银军 500.00 5% 

5 曹志为 500.00 5% 

 合计 10,000.00 100%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5 年 12月 24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财务咨询，资产管理咨询服

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 391 号（西湖国际科技大厦）1019-2室 

财务状况： 

单位：元 

科  目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总资产 183,361,644.33 421,393,694.90 389,809,308.71 

净资产 118,935,006.62 284,518,963.41 332,302,174.37 

营业收入 22,554,716.83 197,146,449.33 91,324,725.98 

投资收益 74,690,929.25 64,853,923.31 5,201,447.60 

净利润 61,611,281.50 178,082,793.05 58,797,266.12 

注：财务数据来自 2019 年、2020 年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审计报告和 2021年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富华睿银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b118cc3094056e3baeae770bede74db8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b118cc3094056e3baeae770bede74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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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华睿银与公司、海越资管及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也未与第三方存在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富华睿银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富华睿银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

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二）参与发起本基金的其他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自然人)：靳晓雅 

性别：女 

国籍：中国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 

除公司全资子公司海越资管拟以 3,000 万元人民币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本

基金外，靳晓雅也将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公司、海越资管与参与发起本基金

的其他有限合伙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基金的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诸暨华越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类型：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富华睿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诸暨市岭北镇金山湖村 460号 105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出资人、出资方式及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富华睿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00 3.1250 

浙江海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3,000 93.7500 

靳晓雅 货币 100 3.1250 

合  计 3,200 100 

（二）合伙期限 

有限合伙的经营期限为 7 年，有限合伙的投资期为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 3 年；

投资期结束后进入退出期，退出期为 2 年；退出期结束后进入延长期，延长期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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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限合伙的经营需要，经全体合伙人持有份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含本数）

同意，有限合伙经营期限与投资期可以延长。 

(三)基金管理方式 

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浙江富华睿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事务，其他

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本合伙企业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宗佩民。 

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浙江富华睿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本合伙企业的基

金管理人，负责向基金业协会进行办理基金备案等相关事项。作为管理人对合伙企

业提供投资业务管理及其他服务的对价，合伙企业在其投资期和退出期应向管理人

支付管理费。 

本合伙企业不设立投资委员会，投资和退出决策需经全体合伙人持有份额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通过方为有效。 

（四）托管事项 

有限合伙选择一家具有托管资质的商业银行（“托管机构”）对有限合伙帐户

内的全部现金实施托管。具体托管事宜由有限合伙与托管机构另行订立托管协议。  

（五）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及投资禁止行为 

1.投资目标 

通过从事对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退出渠道的企业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股权投资或

与股权相关的投资为主的投资事业，实现良好的投资效益，为合伙人创造满意的投

资回报。 

2.投资范围 

合伙企业的投资范围为股权投资，以推动所投资企业快速发展，从资本收益中

为合伙人获取良好回报。 

3.投资禁止行为 

A.本合伙企业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对标的企业实施投资，不得通过债权或过桥融

资等方式投资标的。本合伙企业不得为标的公司提供对外担保。 

B.未经合伙人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合伙企业存续期内不得举借债务、不得对外

提供担保。如执行事务合伙人违反本规定即被视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合伙企

业可根据本协议约定启动执行事务合伙人除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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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利润分配、亏损分担及退伙 

1.利润分配 

有限合伙收到被投资企业分红或退出投资所取得的项目收入之日起 45个工作

日内应进行利润分配，扣除该投资企业投资成本和有限合伙应付而未付的有限合伙

税费后的余额为可分配利润。合伙企业收入在预留应付的合伙企业的合理费用后，

按以下顺序分配： 

A.首先向本合伙企业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至所有合伙人收回全

部出资本金； 

B.仍有剩余的，向本合伙企业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至实现各

合伙人实缴出资额按照年化 8%计算的基准收益，基准收益的计算方法为：基准收

益=实缴出资额×（8%÷365）×各合伙人该笔实缴出资的入伙期间（天），各合伙

人入伙起始时间以其实际缴款到账之日起计算，终止时间为实缴出资返还之日； 

C.若按上述顺序分配后仍有剩余，将剩余收益的 20%用于向管理人支付业绩报

酬，80%按分配时各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向各合伙人分配。 

2.亏损分担 

A.企业清算时如果出现亏损，由全体合伙人按各自认缴出资比例承担。 

B.合伙企业注销后，原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

带责任。  

3.合伙人退伙 

有限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履行相关法律法规或者本协议约定的程序后，

普通合伙人应以届时之公允价格办理该合伙人的退伙事宜： 

A.违法违规、违反本合伙协议或损害本基金利益，经占全体合伙人三分之二及

以上表决权的合伙人同意退伙； 

B.法律规定或者本协议约定有限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质而丧失该资质并影响

本基金经营的； 

C.有限合伙人在本基金中的全部财产份额存在重大权属争议导致直接、间接严

重影响本基金经营的； 

D.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

或者被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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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有限合伙人在本基金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F.《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其他当然退伙和除名退伙情形。 

五、对外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海越资管本次参与认购基金份额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拓展投资领

域、提升公司资本运作能力，获得投资收益，巩固和提高公司竞争力。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海越资管自有资金，海越资管承担的风险敞口以投资额

为限；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实质影响。 

六、风险提示  

由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投资管理带来的不确定

性，本基金将存在投资风险；但海越资管作为本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投资风

险敞口不超过海越资管出资额。海越资管对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充分

的认识，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运作、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况，防

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